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小学“三定一聘”方案 

根据全区统一部署，按照青岛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全市中小

学校“三定一聘”工作指导意见》(青教通字〔2019〕52 号)、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

和体育局《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小学校“三定一聘”

工作的通知》（青西新教体字〔2019〕182 号）、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 2019 年中小学校“三定一聘”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有关要

求，结合我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在我校教职工中开展定工作岗位、定工作量、

定工作职责、全员竞聘（简称“三定一聘”）工作，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通过在教职工中开展“三定一聘”，落实工作量（课时量）在教职工职称评审、

岗位聘任、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的重要权重，进一步明确教职工岗位

数量及岗位职责，健全完善“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的教职工岗位管理

机制,实现教职工工作岗位、岗位工作量、岗位职责和岗位人员“四清晰”，有效落

实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人事管理体制，激发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促进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切实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合理原则。以相关法规文件规定为依据，从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

出发，在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确保工作实效。 

（二）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规定程序开展“三定一聘”工作，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相关工作过程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 

（三）正向激励原则。以完成基本工作量和工作实绩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依

据，激发教职工满负荷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按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三、人员范围及竞聘条件 

(一)人员范围。 

1.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工资关系在胶南小学，并且工作岗位在胶南小

学的教师。 

2.2019 年 8 月 31 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工作岗位在我校顶岗实习教师、交

流教师。 

 (二)竞聘的基本条件。遵守国家法律和校规校纪，具有良好师德；身体健康，

能坚持正常工作，服从安排，完成岗位职责和任务。 

四、实施办法和程序 

（一）核岗定员 

根据区教育和体育局的相关教师编制核定要求，严格核定学校岗位数量，我

校设置岗位数量 58 个，上报教体局批复。其中管理岗 1 个、小学语文岗位 26

个、小学数学岗位 16 个、小学英语岗位 3 个、小学体育教师岗位 5 个、小学美

术教师岗位 2 个、小学音乐教师岗位 3 个、小学信息技术岗 1 个、会计岗 1 个。 

（二）组织动员 



1.健全组织机构。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三定一聘”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本单位岗位竞聘的组织领导（名单附后）。 

发放“三定一聘”相关文件，让全校教师熟知文件精神，按照相关要求，采用

领导小组提名，教职工大会评议通过的方式产生成立“三定一聘”竞聘工作委员会

（名单附后），负责“三定一聘”工作方案的制定，全面负责学校岗位竞聘的具体

实施工作，稳妥推进实施。 

2.做好宣传发动。 通过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印发学习材料等适当方式传

达学习“三定一聘”相关文件，缜密细致做好宣传发动和思想政治工作，让广大教

职工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开展“三定一聘”工作的目的意义，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确保政策知晓率达到 100%。 

（三）设岗定责 

1.定工作岗位。根据上级要求，竞聘工作委员会依据学校教职工编制数、结

合我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本次工作岗位设置 1 个工勤岗位，其余全部为教师岗。

部分老师根据工作实际，在教师岗同时兼任其他岗位工作。 

2.定工作量。①确定周课时数。周课时数，就是一周上课的实际节数。所有

教师周课时数根据学校统一分工进行确定。②计算周备课课时数。本数据按照每

个岗位要求总备课数平均之后算出，学期末由教导处统一进行检查，完成数量与

质量将影响下一学年“三定一聘”竞聘结果。③核算周课时量。周课时量等于实际

课时数加备课教案课时数。④核算其它工作量。根据《胶南小学小学教师绩效工

资实施方案》与岗位课时有关部分，核算教师其他工作量。⑤计算出工作量。工

作量等于课时量加其他工作量。⑥相关要求说明。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小学周课

时不低于 12-18 节，教师岗位兼职管理（含教辅等）工作的，课时量不得低于教

师岗位课时量标准的三分之二。 

3.定工作职责。竞聘工作委员会根据新学期分工安排，确定各岗位工作职责。

本职责是学期末教职工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全员竞聘 

1.个人申请。申报校内竞聘的教职工，提交个人所有参评材料及《教职工校

内竞聘申请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参评材料予以审核。 

2.校内聘任。根据教职工提交聘任岗位志愿，学校根据学校情况及教师上一

学年度考核情况将直接聘任。 

3.竞聘结果公示。竞聘工作委员会成员将确定岗位人员名单经审核无误签字

后进行公示，连同《学校教职工岗位设置表》一并在校内公开栏内进行公示。公

示期为 7 天。 

4.签订协议。竞聘工作委员会对竞聘结果经审核无误签字后，公示不少于三

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学校与聘用的教职工签订协议，办理聘任手续。 

5.公示报备。学校将拟聘用人员信息要在校内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5 天。公示

无异议后，将上报区教体局、人社局备案。 

校内竞聘分多轮进行，第一轮进行中层及以上干部竞聘，第二轮进行教学岗

位（含挂职支教人员岗位）竞聘，第三轮进行其它教学岗位及后勤、教辅岗位竞

聘。 



竞聘时可通过直接聘用、竞争聘用、跨校竞聘的顺序分步进行。对只有 1

人报名的设置岗位和符合直接聘用条件的人员，采用直接聘用的方式聘用；两人

以上报名的岗位采用竞争聘用的方式聘用；校内不能竞聘的，参与跨校聘用。竞

争聘用办法按学校通过的竞聘方案，围绕教职工的工作实绩、工作态度、业务能

力等方面，通过多种形式进行。 

对于 3 年内临近退休人员若本人提出申请，经单位研究批准后，可不参加竞

聘，保留原工作岗位至退休。校长、书记等工作岗位，按照上级任命和校长职级

制有关规定执行，不参加竞聘。 

五、时间安排 

第一步：8 月 19 日前，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三定一聘”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本单位岗位竞聘的组织领导。 

第二步：8 月 25 日前，发放“三定一聘”相关文件，让全校教师熟知文件精神，

按照相关要求，采用领导小组提名，教职工大会评议通过的方式产生成立“三定

一聘”竞聘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学校岗位竞聘的具体实施工作。 

制定竞聘方案。竞聘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胶南小学“三定一聘”工作实施方

案（初稿）》和《胶南小学教职工岗位设置方案（初稿）》，由竞聘工作委员会

成员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提报“三定一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进行集中研

究，并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广泛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方案初稿以年级组

（含教辅、后勤组）为单位组织全体教师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竞聘工作委员

会根据各组提报的修改意见对方案初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完善后的方案报“三定

一聘”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在校内予以公示。 

第三步：8 月 26 日前，召开全校教职工动员大会。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三

定一聘”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做好宣传发动，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第四步：8 月 26 日，表决通过工作实施方案。将公示后的“三定一聘”工作实

施方案和教职工岗位设置方案，提交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组织

实施。实施方案和岗位设置方案在校内予以公示。 

第五步：8 月 26 日，个人申请。 申报校内竞聘的教职工，提交个人所有参

评材料及《教职工校内竞聘申请表》。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参评材料予以审

核。 

第六步：8 月 27 日，校内竞聘。组织校内竞聘。校内竞聘分多轮进行，第

一轮进行中层及以上干部竞聘，第二轮进行教学岗位（含挂职支教人员岗位）竞

聘，第三轮进行其它教学岗位及后勤、教辅岗位竞聘。 

    第七步：8 月 27-28 日，公示竞聘结果。竞聘工作委员会成员将确定岗

位人员名单经审核无误签字后进行公示，连同《学校教职工岗位设置表》一并在

校内公开栏内进行公示不少于 7 天，并拍照片存档。 

第八步：8 月 28-31 日签订协议。竞聘工作委员会对竞聘结果经审核无误签

字后，公示不少于三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学校与聘用的教职工签订协议，办

理聘任手续。 

六、相关问题说明 

（一）关于长期病事假人员 

对病假超过两个月的人员，要按规定办理病休手续，并根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国发[1981]52 号）等有

关规定和单位绩效工资发放办法执行相关工资待遇。不允许教职工长期请事假。 

（二）关于挂职支教、交流学习、顶岗实习等人员岗位 

按照区教育和体育局关于教师交流工作的相关要求，学校设有岗位，满足交

流、顶岗实习教师竞聘。 

（三）关于直接聘用人员 

1、因重大疾病阶段性请假不宜交流的教师，经个人申请、校内公示后可直

接聘用。因病常年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按照规定办理病休手续。 

2、正在休产假的女教职工，经本人书面申请，学校批准，可以在产假期满

后由学校安排工作。 

3、截止到当年 8 月 31 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3 年的教职工可直接聘用。

其中 52-55 岁（以档案年龄为准）的高级职称女教师，竞聘前要向学校提交 55

岁是否退休申请（个人申请一式两份，1 份上交存入个人档案，1 份学校存档），

申请 55 岁退休的作为直接聘用人员，未申请 55 岁退休的须参加公开竞聘。 

4、经区教育和体育局同意，选派外出挂职、支教、交流学习时间一个月以

上人员,对服从工作安排，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要求的，原则上由接收单位直接聘

用。对不服从工作安排的，退回原单位。 

符合直接聘用条件的教职工若不满意学校安排的岗位，也可以参加竞聘上岗，

未竞聘到校内岗位的，可参加跨校竞聘，空置的直聘岗位可调整为竞聘岗位。 

5.落聘教师将按照区局有关规定通过转岗低聘、待岗培训、解聘等措施进行

安置。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小学 

2019 年 8 月 25 日 

 


